
婚前，父母出资为他买房；婚后，他偷偷加上妻子的名字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章清清 通讯员 雷
婷婷

给 儿 子 置 办 一
套婚房，是不少有
经济实力的中国家
长都有的打算。为
了减轻孩子的经济
压力，一些家长甚
至会选择掏出老本，
一 次 性 付 款 买 房，
让儿子拥有一笔“婚
前财产”。

可 是， 如 果 父
母出资的房产在婚
后被儿子偷偷加上
儿媳的名字，再遇
上离婚的产权纠纷，
这套房子的归属比
例该怎么算？

今天，我们来聊
一个“偷偷在房产
证上加名字”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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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离婚后的房产纠纷，湖南

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蓉月见过不

少。不过，不久前接触的一个案件

却让她印象尤为深刻——家住长

沙市开福区的郑大叔找到律师事务

所，希望请律师帮他追讨一套为儿

子出资买下、价值 100 多万元的精

装房。

这是怎么回事？

2015 年，郑大叔的儿子郑林（化

名）正在大学读研究生。考虑到孩

子大了，以后得成家，他便在长沙

市福元路附近为儿子看了一套130

平方米的精装房，总价值约 100 多

万元。

一想到儿子还在读书，即便是

毕业初入职场，也无法为这套房子

月供还贷，郑大叔便和老伴商量，

将家里的存款都拿出来，为儿子置

办一套“婚前财产”。

于是，买房交款、签合同这天，

郑大叔一家三口都到了现场——他

刷了自己70 多万元的银行卡，剩下

的 30 多万余款则由老伴刷卡，而

郑林在购房合同上签署了自己的名

字。

由于是现房，房产证办理速度

很快。

同年10月，郑林刚毕业不久便

拿到了产权证。郑大叔计划着，等

儿子打算结婚时，就将新房装修

好，而自己夫妻俩不跟孩子们住在

一起。

2016 年 3 月，郑 林与女友郑

灿（化名）结婚了。赵大爷又出

钱为儿子的新房操办了装修的事

项——没多久，郑林与郑灿就有了

孩子。

可没想到，孙子的出生却给这

个家庭带来一个小插曲。

自从孩子出生后，郑灿就念叨

着要在郑林的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

名字。一边是妻子碎碎念叨，一边

是父母无私付出——为了家庭和谐，

郑林只能背着父母，偷偷带着郑灿

前往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

产加名的手续。

谁知，安稳日子没过两年，郑

林与郑灿就因离婚问题闹上了长沙

市开福区人民法庭——郑灿要求孩

子由自己抚养，并主张分割房产一

半的现金价值。

郑林当然不干！事情闹到这一

步，郑大叔和老伴才知道儿子的这

一举动。于是，一家三口想尽办法

争取留住这套房产。

“在法庭上，郑林的父母提出房

子是自己出全款买的，儿子只是替

自己持有。”舒蓉月介绍，他们认定

儿媳的名字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是不作数的。而郑林也肯定了父母

的说法，并向法院提交了交付购房

款的银行流水，证明全部的购房款

都出自父母。

说法 >>

房产证加配偶名，
财产该如何划分

舒蓉月（湖南仁本律师事务
所律师）

郑林已因父母的赠与获

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作为所有

权人对房屋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的权利。因此，

他有权自由处分该房屋，而

无需征求其父母的同意。

根据《婚姻法》第十八

条及有关规定，一方的婚前

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且不

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

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争议房

产在婚后未进行产权的变更

登记，则在离婚时，所有权

仍归郑林。

但郑林在婚内将房屋由

自己一人所有变更登记为夫

妻两人共同共有，该行为的

性质是将房屋赠与给配偶，

且已完成了变更登记，赠与

行为已经生效，不能撤销。

因此，离婚时，郑灿提出分

割该房产是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的。

在本案中，办理产权的

变更登记时，房屋变更为夫

妻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

有明确的产权份额。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

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

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

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所以，离婚时，对夫妻共同

共有的财产进行分割，一般

是各50%，但还需综合考虑

对财产的贡献、双方生活的

安排、财产的状况、子女生

活的安排等。

所以，郑林的父母拿出大

半辈子的积蓄为子女购买房

产，因子女离婚就被分出去

一半， 确实要考虑现实的社

会因素。

因此，在本案中，郑林对

于财产的贡献更大一些，在

财产的分割中适当的多分一

些。

与14岁女孩恋
爱发生性行为，
男生为何被判刑

一名刚满 18 岁的高

中生小明，与未满 14 周

岁的小芳谈恋爱，热恋

期间小明两次与小芳发生

性关系。结果，小明因

强奸罪被法院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这个故事发生在江苏

泰州。2018年5月的一天，

小明刚过完 18 岁生日，

这天下午与小芳约会，二

人到宾馆开房发生了性关

系，十天后二人又与两个

同学一起玩耍，并在某

宾馆住宿再次发生性关

系。

次日，公安机关例行

检查时发现男女混宿现

象，经审查，被告人如实

供述了与小芳发生性关系

的事实，从而案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小明明知小芳未满 14

周岁，而两次与其发生性

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

罪，依法应予惩处。

考虑到被告人刚满18

周岁，确系与被害人谈恋

爱，主观恶性较小，且

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

得到被害人及其监护人

的谅解，其家庭及所在

社区同意接受帮教，故

对其从轻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

法官介绍，强奸罪是

指违背妇女意愿，强行

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但因谈恋爱与未满十四

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多有发生，

对该行为性质不少人存

在认识的误区。为了保护

未成年女性的健康成长，

法律明确规定：奸淫幼

女的，以强奸论处，并

从重处罚。也就是说与

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

生性关系，无论幼女是

否自愿，都触犯刑律，应

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

并从重处罚。

本文来源于《现代快
报》

一种说法

“郑林在离婚诉讼中主张自己

是代持父母的房产。”舒蓉月说，

这个案件是由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庭公开审理的。法院确认郑林

的父母的确缴纳了全部的购房款，

但法院并未认定他主张的代持关

系成立。

法院认为，从郑林父母出资

购房时的真实意图来看，父母基

于对子女的亲情，往往自愿出资

为子女购置房屋，这是人之常情。

绝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

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

让子女生活得更加幸福，而不是

要子女代持日后过户到自己名下。

此外，郑林的父母也无代持

的需求。购房时，并无房产限购

的政策，父母完全可以将房产登

记在自己名下，所以代持说法不

合理。另外，从房产的使用状况

来看，房屋自交房后，一直由郑

林管理、居住，房屋的契税、维

修基金、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均是

郑林缴纳，房屋的燃气、网络、

水费、电费的开户也均是郑林办

理，而父母在另一处房产居住，

也无任何管理过该房产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郑林在变更该

房屋的产权登记时，并未征求其

父母的同意，可见其内心也是确

认自己就是房屋的权利人，而非

其父母。所以，郑林提交的支付

购房款的银行流水仅能证明这套

房是父母为自己出资，却不能

证明二者存在

代 持 关 系。

因此，郑灿

主张的“ 分

割房产一半的

现金价值”是获

得支持的。

父母出资的房产被偷偷加上儿媳名字

父母出资的房子能要回来吗

妻子要离婚，父母还能索回房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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